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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做好土地储备专项债券
有关工作的通知


各市州、县市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：
自 2024 年 11 月以来，我省按照国家统一部署，积极开展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申报发行工作， 已成功发行多批次债券，取得良好成效，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积极评价。为进一步规范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管理，做好 2026 年项目申报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准确把握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的重要意义
土地储备专项债券是调控土地市场、优化资源配置、支持城市更新和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。各地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准确把握政策目标，扎实推进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工作，有效发挥其在改善土地供求关系、增强政府与企业流动性、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。
二、扎实做好 2026 年项目申报工作
（一）申报时限与方式。2026 年度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申报通过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管理信息系统”进行，于 10 月 15  日前完成集中报送。确需增补的项目，分别于 20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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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 月、3 月进行补充报送。
（二）项目审核要求。2026 年项目审核延续现行标准，特别是须满足以下条件：1.地块权属清晰，使用权取得方式及程序合法合规；2. 已抵押地块须在债券发行前解除质抵押。
（三）债券支持重点。优先支持未按期开工和闲置的房地产用地，鼓励资金再投入于新产业、新业态类项目。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前提下，支持土地混合开发和空间复合利用。重点支持对城市片区综合开发具有带动作用、能够促进闲置土地盘活、推动低效用地再开发的项目。
（ 四）2025 年度未发行、 已纳入核准库的项目，2026年可继续申请发行。发行前评估报告过期的项目，须更新报告时间、收储价格等要素信息后重新报审。
三、充分发挥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盘活优化作用
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坚持系统观念，围绕项目谋划、项目申报、债券发行、土地收储、收储土地出让等各环节，重点从以下五方面充分发挥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盘活优化作用。
（一）强化规划引导作用。结合市场需求，在符合国家相关要求的前提下，合理优化地块容积率、调整土地用途，改善空间布局，增强地块开发价值。
（二）完善基础配套设施。加快推进地块周边交通、教育、医疗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，提升区域成熟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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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开发条件。
（三）注重生态环境优化。将土地供应与生态修复、环境整治相结合，营造生态宜居环境，提升土地资产价值。
（四）推动历史文化保护。鼓励对历史文化遗产、工业遗存进行活化利用，引入文化展示、创意产业等新功能，实现历史环境与现代生活的和谐共融。
（五）创新土地供应方式。探索相邻地块组合供应模式，地上地下联合开发，边角地、夹心地、插花地等无法单独利用的地块可结合主体地块统一开发，满足多元化开发需求，促进区域整体开发和高效利用。
四、严格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监管
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资金必须专款专用，严禁挤占、截留、挪用。债券资金到位后，要加快拨付使用。资金使用效率与后续发行规模挂钩。不得将债券资金用于与土地储备无关的支出，严禁用于偿还其他债务或反复回购土地，杜绝资金空转和虚增财政收入行为。要严守土地政策底线，妥善处理债权债务关系，保障权益人合法权益，防范廉政和债务风险。
五、全面压实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任
土地储备工作统一归 口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管理，纳入名录管理的土地储备机构承担具体实施工作。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项目申报材料的完整性、真实性、准确性负责。要严格执行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各项管理规定，不得将工作外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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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单位，一包了之， 自 己当甩手掌柜。各级土地储备机构要以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相关工作为抓手，提高在项目谋划、地块评估、成本收益平衡、实施管理等方面的专业素养和治理能力，确保工作有序推进、取得实效。
省厅将加强对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资金拨付、收储进度、地块管护等情况的督导。对项目申报质量差、进度滞后的地区进行提醒；对申报弄虚作假、相关材料反复出现问题的地区，按规定收回资金并停发后续专项债；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，移交纪检监察或司法机关处理。
联系人：权益处 律穹，0731-899911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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